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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 精進教學組 

第二群組 九月份工作會議 會議記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4年 9月 1 7日 (星 期 三 )  1 5： 0 0 ~ 1 8： 0 0 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 理4樓校史室 

參、 主  席：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 陳Ｏ姮校長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Ｏ瑋 

伍、 政策宣達： 

一、 關於114學年度國中課程計畫備查作業部分 

感謝各校費心與辛勤、群組中心學校協助及課審委員辛勞的審閱下，114學年度國中課程

計畫的備查作業已於開學前順利完成。並已函請各校於開學前將以下資料建置於學校官

網，懇請大家幫忙再次檢視與確認是否已經完整，本局將於9月19日（星期五）前完成線

上檢視，非常感謝！ 

(一) 114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連結（請置於學校首頁之顯著位置）。 

(二) 送審的完整課程計畫，包括： 

1. 學校課程計畫總體架構 

2. 各年級各領域/科目課程計畫 

3.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

4. 特教領域計畫（視各校編制情況而定） 

(三) 送審通過之備查公文，請將日期、文號等資訊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的課程計畫專區。 

以上資料將供家長查閱，並作為一般性補助款考核項目之依據，再次感謝大家的協助！ 

二、 教育部國教署國民中小學教職員人力資源網2.0部分 

本局刻正辦理「114年度教育部對地方政府一般性補助款考核」-「輔導國中小依課綱發

展及落實課程」考核項目之佐證資料彙整，為掌握本市公私立國中各校執行情形，請務

必協助檢視並於114年9月19日（星期五）前完成教育部國教署國民中小學教職員人力資

源網2.0之「B.授課/排課」填報。 

◆ 請記得填報關於彈性學習課程計畫能適切融入特定議題，落實校訂課程實施。學校應以

安全教育（交通安全）、性別平等教育或戶外教育任一議題為主題，規劃統整性、主題

性之彈性學習課程，於任一年級之全部班級，規劃全學年至少4節課（上下學期各至少2

節課），深化課程內容，並引導學生進行知能整合與生活實踐。 

◆ 課程總體架構中「課程架構」項下，應載明前開任一議題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年級

及每學期實施節數（上下學期各2節課），並於「課程計畫」中敘明議題融入之單元/主

題名稱、實施節數及教學重點。 

三、 關於國教署114學年度第1學期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部分 

有關國教署日前核定本市114學年度第1學期活化教學計畫，執行期程為114年8月1日起

至115年1月31日止，本局已於114年8月28日透過LINE群組先將子計畫一及子計畫二之核

定學校名單與經費相關事項，知會各校。待相關文件簽核完成後，本局將向國教署辦理

請款，並函文通知各校，同時提供經費子目代碼。 

（一） 國教署補助經費分配方式 

核定總額之55%將分兩期撥付： 

1. 第1期：撥付50%，俟國教署款項撥入後再行撥付各校；在款項尚未撥入前，請各校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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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暫付。 

2. 第2期：剩餘50%，國教署將視115年度預算情形另案辦理。 

（二） 縣市自籌款分配方式 

自籌款45%部分將由本局分年度辦理： 

1. 114年度核撥第1期50%。 

2. 115年度再核撥第2期50%。 

感謝大家的協助與支持！ 

四、 關於國教署114學年度第1學期精進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部分 

114學年度計畫執行期程原為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，現為因應115年度財政收支

劃分法施行，調整執行如下： 

(一) 114學年度第1學期計畫（以下稱本計畫）： 

1. 執行期程調整為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1月31日止。 

2. 本計畫就本局函報之學年度計畫先予核定50%所需經費，以納入預算方式辦理，並依

核定補助額度，國教科將檢附領據函送本署請款，俟國教署確認相關計畫完成修正後

始予撥付。 

(二) 114學年度第2學期計畫，將視本計畫執行經費及115年度獲配預算額度，另案辦理核

定事宜。 

敬請大家協助與配合！ 

五、 有關本市114年度國民中學學校閱讀磐石獎實務撰寫工作坊 

依據古亭國中114年8月29日北市古亭中教字第1146006302號函辦理，旨揭「114年度國民

中學學校閱讀磐石獎實務撰寫工作坊」。 

研習日期及講題：114年9月1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4時至17時，講題為「價值澄清與績效

檢視－方案探究、分享與回饋」。 

敬邀各校踴躍報名參加，並鼓勵學校申請本市114學年度閱讀績優學校、閱讀推手個人組

及團體組遴選。 

六、 關於114學年度閱讀知識王競賽部分 

為營造校園優質閱讀氛圍，整合校內閱讀資源，並將閱讀融入課堂教學，引導教師創新

教學，鼓勵各校辦理校內「閱讀知識王競賽」初選活動，進一步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與

熱情，並推派代表參加本市國中學生「閱讀知識王競賽」。 

七、 關於圖書報廢作業與藏書狀況說明 

請各校依《圖書館法》第14條規定辦理圖書報廢作業。根據該條文，圖書館每年可依館

藏總數的3%範圍，報廢已發黃、發霉或不堪使用的圖書，以維護館藏品質。本局將委託

「深耕閱讀推動小組」協助學校進行圖書盤點與報廢規劃。 

八、 關於圖書經費來源與編列情形 

依據114年5月21日北市教中字第11430648953號函，部分學校於114年度所編列之圖書預

算未達相關標準。請各校於114年度內調整並補足圖書經費，以確保學生能夠擁有足夠的

閱讀資源。 

同時，感謝本市各公立國中依《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》第6條，自班級設備費中提撥10%

充作圖書購置。至115年度，各校已足額編列圖書經費，確保學生享有充足且優質之圖書

學習資源，並可搭配本局補助資源以擴充館藏。 

九、 提升學生社會領域歷史理解與學習 

為提升學生對社會領域歷史的理解與學習，本局已委請國教地方輔導團社會領域分團提

供專業協助，並彙整「中國通史」與「人物傳記」兩類適合之參考書籍清單，供各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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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作為教學補充或圖書館採購之參考。敬請各校於社會領域教學研究會中，結合圖書館

資源，研擬推薦書單，以豐富學生學習內容，詳列如下： 

（一） 中國通史 

1. 《柏楊版資治通鑑》（套書），作者司馬光、譯者：柏楊，遠流出版社 

2. 《成語一千零一夜》1~4 :重返英雄爭霸的故事現場、落難公子成功記、進擊吧！楚

鳳凰！、裝傻浪子霸王路(金鼎獎出版品)，謝易霖，四也文化。 

3. 《吳姐姐講歷史故事》（套書），吳涵碧，小皇冠文化。 

4. 《少年讀史記1~5》，張嘉驊，出版社：未來出版。 

5. 《漫畫中國歷史》（套書），潘志輝，上人出版社。 

6. 《手繪圖解中國史》，陳映勳編，西北國際。 

7. 《一本就懂中國史》，陳爹米，好讀。 

8. 《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1-3》，曹若梅，小熊出版。 

9. 《看三國學歷史戰役》，范筠、閣林編輯小組，明天國際。 

10. 《和古人一起想當年：漫畫朝代歷史》，青藍圖書編輯小組，和平國際。 

11. 《太喜歡歷史了！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1～9：從原始時代到明朝》，比爾．波特（Bill 

Porter）。字畝文化。 

（二） 人物傳記 

1. 《鴻：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》，張戎，麥田出版社。 

2. 《慈禧：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》，張戎，麥田出版社。 

3. 《武則天傳》，王壽南，臺灣商務出版社。 

4. 《成吉思汗一族》，陳舜臣，同心出版社。 

陸、 群組宣達事項 

一、有關112~113學年各群組學校推薦課程與教學推動研習主題講座人才庫彙整

(如附件二)，提供給學校講座邀約參考。 

二、請每月負責學校將會議紀錄、簽到、成果資料及照片，提供濱江實中為臺北

市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精進教學組平台使用。 

三、請各校至雲端共編更新貴校通訊資料，相關連結於line群提供。 

柒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討論臺北市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 

推動計畫專業成長活動第2群組實施計畫(如附件一)暨相關經費編列原則： 

說 明： 

(一) 各群組經費編列主要是支「群組學校工作會議」一學年共7萬元，實施對

象為校長、主任及教學組長，每次工作會議安排1小時例會主題增能研習，

該場次可支付經費項目為講師鐘點費、誤餐費及辦公事務費（900元/場），

請勿編列場地佈置。請群組中心各校於9月23日（星期一）前將「實施計

畫」及「經費明細表(需核章版)」免備文逕送教育局課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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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群組學校工作會議經費編列參考原則： 

1. 鐘點費：外聘講師鐘點費者2000元/時；內聘講師鐘點費者1000元/時 

2. 誤餐費：視各群組參與人數，一間學校通常三人及承辦學校工作人員、

督學或長官、講座等。 

3. 辦公事務用品：固定一場900，11場就是9,900。 

4. 業務費：最高不能超過4,200（6%）。 

5. 總額70,000減去辦公事務用品（9,900元）及業務費（4,200元），剩餘

款項編至誤餐、印刷跟鐘點費等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 

玖、 散會：18時00分 


